
关于征求宜昌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环境管理要求（试行）

（征求意见稿） 修改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对宜昌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的监督

管理，督促企业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我局制定了《宜昌市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环境管理要求（试行）》（征求意见稿），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公开征求意见时间：2023年 9月 4

日起至 9月 12日，共 7个工作日。欢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

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人：王克新

电子邮箱：1135652462@qq.com

联系电话：0717-6448065

联系地址：宜昌市胜利四路 48号

邮编：443000

2023年 9月 4日

附件



宜昌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

环境管理要求（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地下水管理条例》《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推

进宜昌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加强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环境监管，

对宜昌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以下简称地下水重点单位），

制定如下具体管理要求。

第一章 企业污染防治职责

第一条【自行监测】 地下水重点单位应依据《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 164–2020）规范布设和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并依据《工

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

科学合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自行或委托相关机构

定期开展监测活动，做好与监测相关的数据记录，按照规定进行保存，

并形成自行监测报告。

地下水重点单位应当依法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dxshjjc/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shuiwuranwupaifang/


地下水重点单位应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将自行监测报告报送县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对自行监测结果及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

地下水重点单位应建立监测设备管理制度，对权属监测井和自动监

测设备进行维护管理，确保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

第二条【渗漏排查】 新纳入名录的地下水重点单位应参照《地下水

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试行）》，按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相关工作要求，

完成一次系统全面的渗漏排查工作，并形成渗漏排查报告，报县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地下水重点单位在完成首轮渗漏排查之后，原则上

应在 2—3年内开展新一轮渗漏排查。

第三条【防渗改造】 地下水重点单位应结合渗漏排查工作，对存在

污染渗漏以及不满足国家或地方防渗技术要求的重点场所和设施设备，

依据《地下水污染源防渗技术指南（试行）》要求，制定改造方案，落

实防渗改造工作，建立防渗改造台账，并报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条【建设项目管理】 地下水重点单位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在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容，并采

取防护性措施，防治污染土壤或地下水。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涉及可能导致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场所及

设施设备，应按要求采取防渗漏措施，运行 1年之后须开展渗漏排查工

作。

第五条【拆除关闭管理】 地下水重点单位拆除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

生产设施设备、构筑物和污染治理设施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参照《企

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技术规定（试行）》事先制定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

治方案，防止拆除活动污染土壤或地下水，并在拆除活动前 15个工作

日内，报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突发事件环境应急】 地下水重点单位应当制定有关土壤或

地下水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报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做好应急

物资储备，定期进行演练。

地下水重点单位突发环境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的，应当采取应急措施避免或者减少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应急处置结束

后，应当立即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和损害评估工作，评估认为需要开展治

理与修复的，应当制定方案，并落实相应措施。

第二章 部门监督管理职责

第七条【统筹管理】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地下水重点单位的

统筹管理，开展宜昌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依据划定结果对地



下水重点单位施行分区分级管理。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每年确定

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纳入全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并于

每年 3月 31号之前公布。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每年应当对地下水重

点单位开展抽查，对于存在问题的单位及时督办，拒不整改的依据相应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八条【属地监管】 县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辖区内地下水重点单

位负直接监督管理职责，应将其纳入年度重点监管对象。县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应将地下水重点单位纳入“双随机”执法检查，督促相关单位落

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第九条【排污许可管理】前述企业污染防治职责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名录公布之日起 6个月内，核查地下水重

点单位排污许可证，督促排污许可证未载明自行监测、渗漏排查等地下

水污染防治相关职责的单位，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并依法依规进行审

批。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解释说明】本要求由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执行时间】 本要求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试行时间 2年。


